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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 鸡 市 人 民 政 府
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宝政复驳字〔2024〕11 号

申请人：刘某。

被申请人：宝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5月 13 日向其作出的宝

市监告〔2024〕第 G0032 号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告知书》”），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4

年 5 月 27 日收悉，依法已予受理，并向被申请人送达了《行

政复议答复通知书》。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书面答

复及相关证据、依据，本机关依法进行了核实。本案现已审

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告知书》违法并撤

销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认为宝鸡市高新区某超市存在违反相

关法律规定的情形，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通过挂号信函寄递

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出投诉举报，5月13日被申请人作出《告

知书》，被申请人以被投诉举报人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，依

据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之规定，不予处罚，根据

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

之规定不予立案。被申请人认定本案属于《食品安全法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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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三十六条中免予处罚的情形是错误的，被申请人认定事

实错误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合法履行程序处置，也未进

行全面调查核实，最终导致其作出不合法的行政决定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申请人从 2024 年 4 月 9 日至 4 月 25

日分别在金台、渭滨、高新、陈仓、凤翔、眉县、岐山、太

白、麟游、扶风等 10 个县区的中小型超市及餐饮店购买品

种较多、金额较小预包装食品及地方特色小吃等的不同经营

者的同一类型产品（食品）， 随后以商品的标签、标识、

条码、标价、塑料袋的使用等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为由

进行提起投诉举报 147 次（其中金台 47 起、渭滨 1 起、高

新 24 起、陈仓 5 起、凤翔 4 起、眉县 10 起、岐山 31 起、

太白 7 起、麟游 5 起、扶风 13 起），要求退款、查处、责

令召回、给予奖励。申请人反复多次提起琐碎的、轻率的、

相同的或者类似的行政复议申请和举报，其投诉（含举报）

的目的并非救济其受损的合法权益，缺乏诉的利益，目的不

当，有悖诚信。申请人主观上有滥用权利的故意、客观上提

起行政复议，造成浪费行政及司法资源、滋扰正常的行政程

序及司法程序的后果，构成权利滥用，申请人与案涉行政行

为不存在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，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

格。申请人并非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，也并非为了自身

合法权益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投诉举报的，其与行政机关就

投诉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没有利害关系，依

据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，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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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不具有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的申请人资格，故请求依法驳回

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4 年 4 月 12 日申请人在宝鸡市高新区

某超市购买“盛飞天火锅辣子”一份，以案涉商品标注的执

行标准已废止，违反了《食品安全法》相关规定向被申请人

投诉举报。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5 月 13 日经核查以被举报人

进货时查验了该产品的合格证，已经履行进货查验义务，作

出《告知书》并送达申请人。

另查明，申请人在 2024 年 4 月 9 日至 4 月 25 日分别在

我市金台、渭滨、高新、陈仓、凤翔、眉县、岐山、太白、

麟游、扶风等 10 个县区的中小型超市及餐饮店购买品种较

多、金额较小预包装食品及地方特色小吃面包、糕点、醋粉、

腊肠、鸡蛋、锅巴、火锅辣椒、火锅干贡菜等商品（食品）

后，以标签、执行标准、条形码等问题投诉举报 147 次。其

中在金台、高新、陈仓、凤翔、麟游、太白、岐山针对辣椒

（包括火锅辣子）投诉举报不同销售商家 12 次，举报不同

厂家 4 次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申请人提供的身份证复印

件、投诉举报信、购物小票复印件、案涉商品外包装图片；

被申请人提供的申请人于 2024 年 4月 9 日至 4月 25 日分别

在我市金台、渭滨、高新、陈仓、凤翔、眉县、岐山、太白、

麟游、扶风等 10 个县区中小型超市及餐饮店购买商品（食

品）进行投诉举报的投诉举报信、市场监管部门文件批办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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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举报情况统计表等证据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

二条规定，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

服务，其权益受本法保护；本法未作规定的，受其他有关法

律、法规保护。本案中申请人在短时间内购买宝鸡市十个县

区的不同经营者的同一类产品反复多次提起相同投诉举报，

据此，申请人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普通消费者基于维护自身合

法权益而进行的投诉行为，并非基于消费目的购买商品，也

不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进行的投诉举报，而是为了谋取

经济利益，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及

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受保护的合法消费者。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规定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

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

行政复议申请。据此，行政复议的目的是保护行政相对人或

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。申请人的行为表明其并不属于为了

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进行的投诉举报，不符合上述规定的

“侵犯其合法权益”。客观上这一行为将导致大量的社会资

源被损耗，也偏离了投诉举报制度的初衷，不具有合理正当

性。故应对其提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进行限

制，以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秩序，节约有限的行政资源及司

法资源。

综上申请人并非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，也并非为了

自身合法权益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投诉举报，其与行政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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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投诉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行为没有利害关系，其申请行政

复议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

第（二）项规定的受理条件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

三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

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


